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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山 建 堂 技術  規範    補充說明書            附件 10 

一、建材 

1、各項材料送審與品質管理須依工技術規範章節 01330.及 01450(詳機電規範) 

2、建材的選用除依照設計圖說辦理外並應參考技術規則 綱要相關規定並以標單註明之廠牌為準 

3、為避免影響工程施工進度，承商應俟各項建材交貨期間長短，事先于以確定，否則因此產    
   生的損失，需由承包商自行負擔。 

二、施工工法  

   1、承商得標後 15天內需擬定整體施工計畫送給，監造單位核定，內容包括包括施工圖，施工方      

      法施工網圖，預定進度,主要機具設備配製，與人力編組 ,主要人員名單名冊及安全防護，環      

      保交通維持計畫的設施等及各階段施工單元的劃分，模板的組立，支撐強度剛度計算，鋼筋之剪   

      裁及其他設備的製造圖等 . 

三、工期 

   1、 承商應詳細計算工期與成本，得標後如無變更設計，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異議或增加工期。 

   2、 本工程工期包括建築物水電空調等工程。 

   3、 本工程為 365個日曆天，必須取得使用執照完成接水接電圖的部分。 

四、本工程的廢棄物，承商需自行取得合法棄土場，並依營建剩餘土方處理方案辦理，卻不另給加價。 

五、本工程不得使用海砂及幅射鋼筋。 

六、承商應在工地張貼甲方核定之施工進度表，並備有應用軟體存放在辦公室以利管理，及提供監     

    造工程師查核使用。 

七、有關使用執照取得接水接電後的水電費，於工程驗收完成前，由承商負責，驗收完成接管後由業   

    主負責，相關電梯的保固，需維護其保固時間為 3 年。 

八、本工地的嚴禁任何傳統祭拜的行為。 

九、承商開工後需做工程告示牌及危害告知看板，制作各項安全防護管制設施，而臨時圍籬    

    的高度不可低於 1.8公尺，大門前需要設置洗車場，作門禁管制，以防止閒雜人士進出    

    以策安全，夜間須有燈光警告設施。 

 十、承商需設置工棚料庫，辦公室內需有電腦軟體設施，印表機及傳真機，無線電網路，同時  

   要為監工人員準備桌椅一套及公文櫃，以利雙方密切聯繫，每次在工務會議和月進度會議    

  檢討時，需協助做會議紀錄。 

 十一、承商須投保營造綜合保險，在第一次計價時須提供相關證明，否則不得的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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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模板支撐需依技術規範設立，側牆之拆模時間可提前在混泥土澆置後 36個小時拆      

       模，版樑部分需要 10天至 14天後，需看混泥土試體的強度是否到達設計 85%的強      

      度的要求，同時模板材料在版樑部分需使用全新合格的木料，而外牆模版可使用        

      百分之 70%的舊料. 

 十三、鋼筋取樣需做物理試驗，在筏基，一，二樓三樓樓板每批鋼筋進場施工，需將各種不   

       同尺寸的材料取樣，送去檢驗合格的單位試驗，同時需要有合格的出廠證明書與檢     

       驗報告。 

十四、混泥土澆置後需濕治保養 2至 3天，始可進行下個階段之工作。 

十五、開工前需做必要的鄰屋鑑定，完工後也需再做一次，以避免於鄰舍的糾紛，並做好敦親睦 

       鄰之工作。 

十六、針對各項鋼管鷹架與排架等之施工，必須依照工安的相關要求及規定，作勞安自主      

      檢查，以避免受到勞檢單位之處罰,而維護施工地的安全為最優先之考量。 

十七、各樓層上的廢棄物傾倒時，需作必要的及適度的保護，以策安全與避免塵土飛揚，遭    

      致環保單位罰款的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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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送審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1.1.1 說明執行本契約工作有關資料送審之規定。 

1.1.2 資料送審包括投標時主辦機關允許於得標後補足之設備資料、操作使用說明、製造

商說明及安裝須知等文件（不限於）下列項目： 

(1) 品質管理計畫書:包括證明書、報告書及檢驗報告。 

(2) 施工計畫。 

(3) 施工製造圖（Shop Drawings）。 

(4) 工作圖（Working Drawings）。 

(5) 產品及廠商資料。 

(6) 樣品。 

1.2 工作範圍 

1.2.1 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製作施工製造圖及工作圖，提送一份可複製之[電腦圖檔媒體

1 份][  ]及第二原圖[1 份][  ]清晰之副本，其大小應有足夠空間供工程司及

承包商簽章，但不得小於[A4][  ]規格，以供工程司核可後方得進行製造／裝配

或施工。施工製造圖之內容應完整詳細，並包括下列資料： 

(1) 施工製造圖圖號及標題，並註明日期。 

(2) 供應商、製造廠商或分包商之名稱及地址。 

(3) 適用之契約設計圖說圖號及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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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用之規範章節編號。 

(5) 適用之標準，如 CNS或 ASTM等之章節編號。 

(6) 與契約設計圖說及規範相異處之標示。 

(7) 承包商簽章證明 

A. 該製品與預定安置之空間尺度相配合。 

B. 除另有特別標示者外，送審資料內容經校核與契約之所有規定相符。 

C. 該製品與所有其他共同操作或相鄰安置之製品互相配合。 

1.2.2 施工製造圖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製造、裝配、佈置、放樣圖。 

(2) 完整之材料明細表。 

(3) 製造廠商之圖說。 

(4) 佈線及控制示意圖（視需要而定）。 

(5) 適用之部分型錄或全套型錄。 

(6) 性能及測試數據。 

(7) 承包商按規範規定所設計之永久性結構、設備及系統之圖說。 

(8) 規範中所規定之其他圖說。 

1.2.3 施工製造圖在提交工程司審核前，承包商應與其他所有關連契約互相核對及彙整界

面，必要時報請工程司協調界面，並由承包商蓋章證明完成核對及彙整界面。未蓋

章之施工製造圖將退還承包商改正後再送審。若施工製造圖所涵蓋之項目與其他尚

未送審之項目相關，則送審資料應具備完整內容，將工程之其他有關項目資料一併

彙整界面。不完整之送審資料將逕予退回，不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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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承包商應在裝配／製造或施工單項工作之前，儘早提送該項工作施工製造圖（含樣

品）送請工程司核定後施工。工程司至少應有[30 個日曆天][  ]進行審查，並採

取適當行動。 

1.2.5 若因標準製造實務或其他理由，以致施工製造圖中有與契約規定不符之事項，承包

商應於送審文件附函中詳述，工程司若認為可接受時，得就其部分或全部同意變更。

若承包商未將與契約規定不符之事項事先陳述，即使施工製造圖所示之工作項目已

經核准裝配／製造或施工，承包商仍有責任按契約之原規定完成工程。 

1.2.6 若送審之施工製造圖已依前款之規定說明與契約規定不同之處，並經工程司認定合

乎業主之利益，且其不符契約規定所造成之影響不致改變契約價格或時程，工程司

可同意承包商進行施工製造圖上所示之工作。 

1.2.7 施工製造圖及工作圖包括一份可複製[電腦圖檔媒體 1 份][  ]及第二原圖[1

份][  ]副本，工程司於審查完畢後送還承包商。 

1.2.8 工程司同意工作之進行，並不免除承包商完全遵守契約之義務。 

1.2.9 工程司審查承包商之圖樣，並不免除承包商遵守契約所有規定之任何義務，或免除

承包商對送審圖樣正確性之責任。承包商應自行負擔進行為符合契約規定所需之任

何施工製造圖修正。 

1.2.10 圖樣之再送審應循與第一次送審相同之程序。承包商應以書面說明或在再提送之圖

樣上標示出除前次工程司審查意見以外之變動。承包商應依工程司之指示進行任何

修正。 

1.2.11若先前已核定之圖樣有變更之必要，且承包商已獲工程司核可按該項變更進行工作，

承包商即應按最新核可之變更內容，修改先前核定之圖樣，並再送交工程司審查。 

1.2.12 獲工程司核准前所進行之工作，承包商應負其全責，並負擔因訂購任何材料或進行

任何工作所導致之全部損失費用。 

1.2.13 產品及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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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應依各章之規定，提送下列之產品及廠商資料： 

(1) 就製造商之標準示意圖中標出適用之資料，並於標準資料中補充適用之額外資

料。 

(2) 從製造商所印製之資料中標出適用之資料。 

(3) 如資料使用文字非為中文亦非英文，應附中文譯本。 

1.2.14 樣品 

(1) 承包商應依標準規範及特訂條款各章所規定之尺度及數量提送樣品，清楚顯示

產品及材料之完整顏色範圍與功能特性，並清楚顯示出其附屬裝置。 

(2) 承包商應依標準規範各章之規定，安裝現場樣品及實體模型。 

提送之樣品應包含下列資料： 

A. 樣品之編號、名稱及送審日期。 

B. 材料供應商、製造商或分包商之名稱及地址。 

C. 適用之契約設計圖說圖號及頁次。 

D. 適用之規範章節號碼。 

E. 適用之標準，如 CNS或 ASTM等。 

1.2.15 工作圖 

(1) 「工作圖」係指承包商施作臨時性結構之施工圖樣，諸如臨時性擋土設施、開

挖支撐、地下水控制系統、模板及施工架，及其他為施工所需、但不屬契約工

作完成後一部分之工程。 

(2) 依規範之規定或工程司之指示，準備一份可複製之工作圖[電腦圖檔媒體 1

份][  ]及第二原圖[1 份][  ]清晰之副本，於施工前至少[45 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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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送交工程司審查。工程司於審查後送還承包商。 

(3) 送審之工作圖應經工程司核可，並附計算書或其它充分之資料，以詳細解說其

結構、機械或系統及其使用方式。在工作開始前，工作圖應已先經審查，且圖

說上所示之工作項目應已經工程司核准進行。工程司之審查及核准並不表示承

包商可免除履行契約條款之責任，所有過失之風險應由承包商承擔，業主及其

委任工程司應無任何責任。 

(4) 同意承包商進行工作圖中所示之工作，並不表示承包商可免除任何責任。此處

所謂之責任包括但並不限於下列：如確保尺度及細節正確之責任、及尺度與細

節相互吻合之責任等。承包商應負責使其工作圖符合契約設計圖說及規範之規

定。 

1.3 相關章節 

依各章之規定。 

2. 產品 

（空白） 

3. 施工 

（空白）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若詳細價目表未列本章項目者，則本章工作應視為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內。 

4.2 計價 

。若詳細價目表未列本章項目者，則本章工作應視為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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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450章 V5.0 

品質管理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1.1.1 說明執行本契約工作之品質管理規定，確保工程之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之品質目標。

品質管理範圍：成立品管組織，訂定施工要領，訂定施工品質管理標準，訂定檢驗

程序，訂定自主施工檢查表，建立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1.1.2 品質管理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工藝水準。 

(2) 製造商說明書。 

(3) 製造商證明書及報告書。 

(4) 廠商及製造商（供應商）之現場服務。 

(5) 實驗室之服務。 

1.2 工作範圍 

1.2.1 承包商應建立品質管理計畫。該計畫必須由承包商直接管制施工、製造及安裝之品

質，辦理檢驗與試驗，並確保本契約下之全部材料、設備、施工品質及所辦理之工

程或工作均符合本契約之規定。如主辦機關已製定品保作業要點並明訂於契約附件

中，承包商應依據該項要點，編訂本工程須用之“品質管理計畫”。在收到開工通

知書後[30][  ]日內，承包商應提出其品管計畫，送請工程司核定。所擬訂之品

管計畫應明列實施品質管理所需之人員組織、工作程序、設備及儀器、紀錄及報表

格式，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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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品管組織之說明，應包括組織表，顯示品管組織與承包商內部其他部門間之關

係。 

(2) 人員之人數、分類、資格、職務、責任及授權。 

(3) 處理本契約下所應提送資料之作業程序。 

(4) 應辦理之檢驗、試驗及簽證作業，包括專業協力廠商、供應商與工地以外之製

造商等之作業。 

(5) 試驗程序，包括試驗結果之紀錄及提報。 

(6) 品管作業檔案之格式及建檔。 

(7)由承包商負責人簽署之品管主管任命函，應列明品管主管之職務、責任及授權。 

(8) 確保專業協力廠商、供應及製造商執行品質計畫之方法。承包商於品質計畫核

准前，不得對本工程需要品質鑑定之部分進行施工。 

1.2.2 品質管理之工作要點 

(1) 承包商於投標前應完全瞭解契約有關品質管理之規定。 

(2) 承包商於得標簽約後，應儘速全盤規劃品質管理執行事項，提出品質管理計畫

書經工程司核可後實施之。 

(3) 品質管理分為產品製程階段及施工製程階段。 

1.2.3 產品製程階段之工作 

(1) 產品設計→產品試製（含實驗及檢驗）→生產製造→運交工地。 

(2) 依契約或施工規範規定提出所需項目及報表。 

(3) 本階段之工作由承包商、供應商、製造商之產品品質工程司辦理之，並依契約

或施工規範規定頻率取樣作實驗及檢驗。 

1.2.4 施工製程階段之工作 

(1) 工地施工→試驗及檢驗→資料分析→繪製管制圖→資料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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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關章節 

1.3.1 [  ] 

 

1.4 相關準則 

1.4.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 

(2) 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3) 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評鑑作業要點 

1.5 品質管理 

承包商除須符合相關準則 1.4.1 款之規定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5.1 品質管理通則 

承包商、供應商、製造商、產品、服務、工地狀況及工藝水準等之品質均應加以控

制，以使完成之工作符合規定之品質。 

(1) 工藝水準。 

(2) 除契約中另有更嚴格之許可差或對工藝水準另有要求更高之特別規定外，否則

應依公認產業之標準施作。 

(3) 人員應具備足以達成規定品質之工藝水準。 

(4) 製（產）品應以有效之固定裝置予以固定。固定裝置之設計及大小應足以承受

使用時所產生之應力、振動、拉扯等使用規定狀況及外觀之要求，並應以工程

司之核可為準。 

1.5.2 製造商說明書 

各契約文件未詳細規定時，應依製造商說明書之完整細節施作，包括施 

作順序之每一步驟。若說明書與契約文件之規定有不一致之情形，應於施作前提請

工程司澄清。 

1.5.3 廠商及製造商（供應商）之現場服務 

若規範中有所規定，承包商應依工作需要視要求製造商指派合格人員至工地了解現

場狀況、表面及安裝情形、及施作之工藝水準等，並就其結果及建議向工程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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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告。 

1.5.4 實驗室之服務 

(1) 測試服務 

承包商所選定之實驗室，應符合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 12 點之規

定。其委託獨立之實驗室之作為並不免除承包商依規範及契約圖說規定執行工

作之責任。 

(2) 實驗室之責任 

A. 與承包商及工程司合作，於接獲通知時立即提供合格人員。 

B. 依適用之標準執行材料及施工方式之檢驗、取樣、測試，並將結果與規範之

規定進行比較。 

C. 測試、檢驗及取樣期間發現契約工作有異常或不良狀況，應立即回報。 

D. 檢驗、取樣及測試報告應立即送由承包商簽章後轉交工程司。報告內容應包

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a. 提送日期。 

b. 契約名稱及編號。 

c. 實驗室之名稱及地址。 

d. 現場取樣及測試時，在場實驗室檢測人員及承包商代表之姓名及簽署。 

e. 檢驗及取樣日期。 

f. 溫度及天候紀錄。 

g. 測試日期。 

h. 產品名稱及規範章節。 

i. 取樣、測試或檢驗等在工程中之位置所在。所在位置之描述，應可於契約

圖說上清楚標示。 

j. 本規範所引用之 CNS、ASTM、AASHTO、UL 或其他組織之標準試驗均應按邀

標文件發文日期之適用試驗規定為準。 

k. 對應規範及契約圖說規定之測試結果。 

(3) 承包商對測試工作之責任 

A. 與工程司及測試人員合作，提供該等人員進出工地之便利。 

B. 提供測試用材料之初期樣品，及原材料商之測試報告，交予實驗室。 



 

10-12 

 

C. 隨時提供人力及設施供實驗室及工程司使用 

a. 提供測試現場之出入便利。 

b. 於工作現場取樣並保存。 

c. 協助檢驗及測試。 

d. 協助實驗室人員及工程司儲存及養護測試樣品。 

D.工程進行前，應儘早通知實驗室與工程司，以便其指派人員及安排測試時程。 

(4) 資料送審 

A. 測試儀器之校正報告影本。 

B. 適時提送實驗室之檢驗、測試、取樣時間通知，以便工程司到場觀察實驗之

進行。 

C. 實驗室有關契約工作異常及不良狀況之觀察報告。 

D. 實驗室之檢驗、測試及取樣報告。 

1.5.5 各項材料及施工之必要檢驗項目、依據之標準、規範之要求及頻率，依各章之規定

辦理。 

1.6 品質保證 

1.6.1 若規範中對從事契約工作之廠商或相關人員訂有資歷之規定，則應提送其合格之資

格證明。 

(1) 實驗室人員之資格 

實驗室主任及報告簽署人之資格，需大學畢業從事試驗工作滿[5年] [  ]或

高級工業學校畢業從事試驗工作滿[10年][  ]。 

1.6.2 製造商證明書 

(1) 若規範中有所規定，即應提送一式[2 份][  ]之製造商證明書，證明其產品

符合或超越規定標準。各類報告按規範規定或工程司指示提送。 

(2) 除規範另有規定者外，證明書不須公證。 

A. 承諾書 

a. 規範中規定應採樣測試之產品，若在國內無適當機構或設備可配合時，承

包商經工程司同意得以承諾書取代，該承諾書應保證產品合乎規範及圖說

之規定。承諾書中應述明產品之測試報告原稿或正本由製造商存查，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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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應工程司之指示而提送；亦可同時提送 1 份經證明與正本相符之測試報

告副本。承諾書上應有提送日期、承包商名稱及地址、契約名稱及編號、

產品內容、其於工程中之所在位置，製造商名稱、產品廠牌名稱、型號、

產地、測試日期、測試機構名稱及地址、供應之產品數量、契約圖號及規

範章節號碼等資料。承諾書應由製造商負責人或其授權代表簽署，並應公

證。承諾書應以一式[2份][  ]送達工程司。 

b. 承包商提送承諾書，並不免除承包商依契約文件規定提供及安裝產品之責

任。已經運抵工地且已提送承諾書之產品，在工程竣工驗收之前，接受工

程司之取樣及測試，決定其是否合格。 

c. 若承包商選擇提送承諾書，則產品每批次運抵工地均應附有 1 份承諾書及

證明書。 

    2.產品 

（空白） 

    3.施工 

（空白） 

    4.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本章工作可列入詳細價目表，以[一式][實作數量][  ]計量，若詳細價目表未列

者，則本章工作應視為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內。 

4.2 計價 

若詳細價目表未列者，則本章工作應視為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內。 

〈本章結束〉 

 

 

 


